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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销售业务财税处理剖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视同销售”业务的会计与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的剖析，建议会计准则在增加“视同销售收入”条款

的基础上明确收入计量应以相关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准，并修改《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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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

“视同销售”属于税法概念，即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销

售货物，但当企业的货物所有权属发生改变就应该视同销售

确认应税所得。

对于“视同销售”业务应怎样进行会计账务处理呢？根据

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确认收入必须同时满足商品所有权上

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收入与成本能可靠计量等五个条件。

另外，《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定，对

于用货物进行投资的，会计上应判断投资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且公允价值是否能够可靠计量，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会计账

务处理应确认产品销售收入，否则不能确认产品销售收入，只

能按成本结转。《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规定，对

于以自产产品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的，应当根据该产品的公

允价值计入当期损益。《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规定，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

务的账面价值与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某企业自产产品一批，其成本为100万元，市场售价为

120万元。本案例会计账务处理不考虑增值税等因素的影响。

1. 如果将上述产品用于本企业在建工程：

借：在建工程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2. 如果将上述产品作为福利发放给企业管理人员：

借：管理费用 1 200 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 200 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 1 20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200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3. 如果将上述产成品分配给股东：

借：利润分配———应付股利 1 20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200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4. 如果将上述产品用于清偿1 300 000元的债务：

借：应付账款 1 30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200 000

营业外收入 100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5. 如果将上述产品无偿赠送给希望工程：

借：营业外支出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6. 如果将上述产品用于对外投资，会计上应先判断投资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是否能够可靠计量。如果该投

资不具有商业实质，则会计上不能确认销售收入：

借：长期股权投资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如果该投资具有商业实质，则会计上应确认产品销售收

入：

借：长期股权投资 1 20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200 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二、“视同销售”的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对于货物在企业内部之

间的转移如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等，属于处置内部资产不

作为视同销售处理。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如将货物用

于捐赠、偿债、投资、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应当视同销售

缴纳税款。

上述案例中，第1种情况到第4种情况都属于企业所得税

视同销售业务。由于会计账务处理与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一

致，因此前四种情况不需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调整。

上述案例中的第5种情况将产品用于对外捐赠，其所有权

已发生改变，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是视同销售并调增应税所

得，这与会计账务处理不一致。因此，企业在年终进行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时要进行纳税调整。

上述案例中的第6种情况将货物进行投资已经改变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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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属，也属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视同销售行为，这与会

计账务处理不完全一致。在投资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下，会计

账务处理与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一致，则无需进行企业所得

税纳税调整；在投资不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下，会计账务处理

不确认收入，而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应视同销售并调增应税

所得20万元。

三、小结

从以上案例可知：对于税法的“视同销售”业务，会计账务

处理方法一是需要确认销售收入并结转销货成本；二是不需

要确认销售收入，直接转出存货。究竟采用哪种账务处理方法

更加合理呢？企业会计准则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引，这给会计实

务界制造了“混乱”。对于案例中的第5种情况无偿赠送的会计

账务处理，有会计实务界人士认为企业通过捐赠获得了良好

形象和知名度的“经济利益”，需要确认收入；而对于案例中的

第6种情况，需要会计人员判断投资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专业

性和主观性太强，容易成为会计操纵利润的手段，而且企业都

是趋利的，会计人员难以准确把握企业的投资是否具有商业

实质。另外，由于“视同销售”业务的会计账务处理与企业所得

数税务处理不完全一致，会计人员需要在年末对企业所得税

进行纳税调整，这增加了账务处理的复杂性。

因此，为了使“视同销售”业务的会计账务处理“有法可

依”并且简化年度纳税调整，很多专家学者建议在《企业会计

准则第14号———收入》中增加会计“视同销售收入”的条款，即

当企业资产所有权属发生改变，会计账务处理应按规定视同

销售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反之，则不能确认收入。但笔者认

为该建议需要补充完善，在增加“视同销售收入”条款的基础

上应明确收入金额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准，使得收入能够

可靠计量。同时，建议修改《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

投资》第三条（四）款为：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取的长期

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视同销售收入”的规定，即根据非货币性资产

的公允价值确定初始投资成本，以避免会计准则在内容上的

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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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列报存在的不足与改进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将预计负债归为非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本文讨论了预计负债的核算内容，提出

了将预计负债分设为“预计流动负债”和“预计非流动负债”两个科目的改进建议，并指出了在报表上的列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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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预计负债归为非流动负债，并在资

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准则还列举了“预计负债”科目核算的

主要内容，包括：未决诉讼、未决仲裁、债务担保、产品质量保

证、亏损合同、重组义务、资产弃置义务等。但是在预计负债的

各项业务中，有的属于非流动负债，有的属于流动负债，还有

些业务需要根据职业判断才能确定其负债的性质。因此，在归

类预计负债时应考虑其流动性，不能笼统地将其归类在非流

动负债下。

一、预计负债流动性分析

1. 未决诉讼、未决仲裁。企业发生诉讼或仲裁时，在诉讼

或仲裁尚未裁决前，对被告来说可能形成一项或有负债或者

预计负债，对原告来说可能形成一项或有资产。当未决诉讼或

未决仲裁满足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时，企业应确认一项预计

负债，裁决结果产生时根据实际诉讼损失金额转销当初确认

的预计负债。未决诉讼或未决仲裁预计负债的流动性则要根

据诉讼期的长短来判断。由于大部分企业难以判断诉讼期的

长短，因此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某项未决诉讼的诉讼期长于 1

年的，根据谨慎性原则，该未决诉讼或未决仲裁产生的预计负

债属于流动负债。

2. 产品质量保证。企业为保证其销售信誉，通常会为销

售的商品或提供的劳务提供质量保证。在约定的保修期限内，

如果产品或劳务发生正常范围内的质量问题，企业有责任免

费或只收成本价维修、替换产品。为此，企业应当在符合确认

条件的情况下，在销售成立时确认预计负债。在实际发生维修

费用时，冲减当初的预计负债，直至保修期结束。产品质量保

证预计负债的流动性应根据产品质量保修期的长短确定。对

于保证期只有 1年的产品或劳务，毫无疑问与之相关的预计

负债应属于流动负债。如果保证期长于 1年，应根据经验比例


